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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3 层 3306 室 

电话: (86-10) 5809-1200  传真: (86-10) 5809-1251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是一家在中国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

律师事务所。根据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建峰化工”或

“上市公司”）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协议》，本所在公司实施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或“本次重组”）项目中担任其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出具了《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建

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并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出具了《北

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核意见的要求，本所特出具本回复意见。 

本回复意见系对本所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的

说明；除本回复意见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内容仍然有效。本回复意见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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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假设、承诺和声明以及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同于《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回复意见如下： 

问题：请申请人进一步补充说明化医集团与渤溢基金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渤溢基金所持股份的锁定期安排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请独立财

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称

“化医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重庆化医新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新天

投资”）持有重庆渤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的股权，而重庆渤溢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重庆渤溢新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称“重庆渤溢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同时，新天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重

庆渤溢基金 38.46%的权益。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有关

规定，化医集团和重庆渤溢基金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有关规定，该办法所称一致行

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

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

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

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为一致行动人。

化医集团与重庆渤溢基金共同参与了以所持重庆医药股份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

交易。由于化医集团间接持有重庆渤溢基金及其普通合伙人重庆渤溢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权益，虽然所持权益不形成绝对控制但权益比例较高，化医集

团与重庆渤溢基金之间具有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的基础，在本次认购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的交易中宜认定为具有一致行动人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基于化医集团与重庆渤溢基金之间的关

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重庆渤溢基金同意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

股份遵循与化医集团相同的锁定期，并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出具《关于股份锁定

承诺函》承诺，其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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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化医集团和重庆渤溢基金构成关联关系，其在本

次认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交易中具有一致行动人关系；重庆渤溢基金关于其在

本次交易中所取得股份锁定的承诺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六条的规定。 

 

本回复意见正本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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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意

见》之签署页）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李裕国 

  

  

经办律师： 

  

  

 胥志维 

  

  

  

 张  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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